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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法務部102年2月21日第1249次部務會報部長轉述行政

院江院長於就職典禮及院會中之提示事項重點摘述與部長

補充重要事項如說明二，請轉知所屬切實遵照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法務部第1249次（102.02.21）部務會報重要事項彙編

辦理，檢附該彙編紀錄1份。

二、前揭部務會報重要事項彙編號次1內容如下：

(一)行政院江院長於本（2）月18日就職典禮、首次臨時院

會及本（21）日院會之提示事項重點摘述如下，本部及

所屬各機關(單位)應切實遵照辦理：

１、不要問任期有多久，要問任期內做多少有意義的事。

２、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必須清廉自持。

３、創新變革，創新要洞燭機先，不致永遠追在別人後面

；變革不要畏懼批評，只要深思熟慮，相信是正確的

，就義無反顧去做。

４、施政要以長治久安，讓人民有感為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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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、團隊要有超強的規劃能力、執行能力及溝通能力。廣

納社會各界意見，周詳規劃；堅定、迅速及確實執行

，不輕易改變，並掌握時效；不僅內部溝通，並且讓

外界清楚政府政策，溝通對象包括立法委員、媒體、

利益團體及社會大眾。

６、各項作為應重視實質效果，而非形式。

(二)本人（部長）另提出二點，與各位同仁共同勉勵：

１、未來應以追求卓越為目標，勿斤斤計較個人成就。個

人成功只是增加自己的價值，卓越則是以增加民眾多

數人的價值為目標，希望同仁能超越自己，追求卓越

。

２、各機關應加強內部上下縱向的溝通及機關間橫向的聯

繫，不可各行其是沒有團隊精神，應以成就本部總體

績效為共同目標。

正本：本署所屬各分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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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次 指 示 事 項 主 辦 單 位 

1 行政院江院長於本（2）月 18 日就職典禮、首次臨時院會

及本（21）日院會之提示事項重點摘述如下，本部及所屬

各機關(單位)應切實遵照辦理： 

一、不要問任期有多久，要問任期內做多少有意義的事。 

二、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必須清廉自持。 

三、創新變革，創新要洞燭機先，不致永遠追在別人後面；

變革不要畏懼批評，只要深思熟慮，相信是正確的，

就義無反顧去做。 

四、施政要以長治久安，讓人民有感為目標。 

五、團隊要有超強的規劃能力、執行能力及溝通能力。廣

納社會各界意見，周詳規劃；堅定、迅速及確實執行，

不輕易改變，並掌握時效；不僅內部溝通，並且讓外

界清楚政府政策，溝通對象包括立法委員、媒體、利

益團體及社會大眾。 

六、各項作為應重視實質效果，而非形式。 

本人（部長）另提出二點，與各位同仁共同勉勵： 

一、未來應以追求卓越為目標，勿斤斤計較個人成就。個

人成功只是增加自己的價值，卓越則是以增加民眾多

數人的價值為目標，希望同仁能超越自己，追求卓越。 

二、各機關應加強內部上下縱向的溝通及機關間橫向的聯

繫，不可各行其是沒有團隊精神，應以成就本部總體

績效為共同目標。 

各 單 位 

綜 合 規 劃 司 

最 高 檢 

法 訓 所 

調 查 局 

法 醫 研 究 所 

行 政 執 行 署 

矯 正 署 

廉 政 署 

臺 高 檢 署 

2 立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即將開議，本部待審之各項重要法

案，請各業管單位積極與立法委員、各委員會及各黨團溝

通協調，爭取支持，以期順利完成立法程序。 

各 單 位 

綜 合 規 劃 司 

最 高 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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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訓 所 

調 查 局 

法 醫 研 究 所 

行 政 執 行 署 

矯 正 署 

廉 政 署 

臺 高 檢 署 

3 國家人權報告國際審查會議將於本(102)年 2月 25日至 3

月 1日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行，法制

司同仁在有限人力下辛苦積極籌辦各項準備工作，值得肯

定，請繼續努力，使會議圓滿達成任務。 

法 制 司 

4 立法委員薛凌、高志鵬等 22 人對於公務員相關福利之適

法性，提出增訂行政程序法第 160 條之 1修正草案，規定

涉及預算編製之行政規則無法律授權者無效，事關重大，

請法律事務司以國家整體宏觀視野敘明理由，向行政院說

明本部意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 律 事 務 司 

5 有關防制酒駕之行政措施及酒駕之刑事責任各國立法

例，乃至其執行面之問題，請檢察司整理相關資料並研擬

意見，提供相關單位參考。又本(21)日行政院政務委員羅

瑩雪提及，交通監理單位同意將駕駛人交通違規紀錄提供

司法單位參考，本部以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虞而認為

不宜提供，其中是否有所誤會，請法律事務司與相關機關

及單位聯繫澄清。 

法 律 事 務 司 

檢 察 司 

6 今年各級農、漁會選舉，各檢調機關務必做好選舉查察工

作，以端正選風，杜絕賄選及暴力介入。 

檢 察 司 

最 高 檢 

調 查 局 

臺 高 檢 署 

7 監察委員黃武次提及，國立中正大學公布民調結果，有七檢 察 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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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二受訪民眾對檢察官偵辦案件抱持質疑態度，對檢察官

信服度甚低。希確實檢討改進，務必落實做到行政院江院

長之要求，各項作為應重視實質效果，而非形式，施政要

以讓人民有感為目標。 

臺 高 檢 署 

8 近日臺北及臺中地檢署檢察官通知葉姓及顏姓二位受刑

人入監執行，遭外界質疑執行標準不一，請地檢署對外妥

為說明其個案之情況不同。又數罪併罰之執行案件，檢察

官是否均須待法院定執行刑後始可執行，請檢察司研議統

一作法。 

檢 察 司 

臺 高 檢 署 

臺 北 地 檢 署 

9 檢察官追訴犯罪提起公訴時，對被告可否具體求刑，監察

院有不同意見，且已提出糾正。請檢察司研議因應之道，

行文所屬檢察機關，並研修刑事訴訟法，以根本解決問

題，且多與監察委員溝通，讓其瞭解本部之立場及作法。 

檢 察 司 

 

10 有關二級毒品「神仙水」、「浴塩」，由於行政院衛生署尚

未訂定檢驗標準值，以致查獲之嫌疑犯尿液無法檢驗，因

此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，請檢察司與行政院衛生署溝通儘

速訂定上開毒品之檢驗標準值，以資因應，避免汜濫。 

檢 察 司 

 

11 華光社區地上物拆除作業，請秘書處督導矯正署專案小組

及台北看守所賡續依法積極處理。 

秘 書 處 

矯 正 署 

12 行政院通函中央各機關自 102年 1 月 1 日起，不得以公款

租賃交通車，亦不得由機關提供交通工具供員工上下班搭

乘使用，惟本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及泰源技能訓練所位

處偏鄉，情況特殊，確有使用交通車之需要，請矯正署協

助該二機關敘明理由專案陳報行政院。 

秘 書 處 

矯 正 署 

13 統計處定期分析統計檢察、矯正、司法保護及行政執行等

資料，並編製法務統計摘要報告，提供業務單位參考，甚

具意義，值得肯定，請繼續努力。 

統 計 處 

14 行政院江院長今（21）日於行政院會聽取交通部「2013矯 正 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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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燈會籌辦情形」報告，對於近幾年監獄受刑人製作之

花燈每年皆在臺灣燈會大放異彩，肯定本部矯正機關鼓勵

受刑人研習傳統技藝之用心及成果，請矯正署轉知所屬，

並請繼續努力，爭取更好的成績。 

 


